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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 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5.0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重大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0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了广州东湾

运输有限公司和福建世纪昆仑商贸有限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安通物流有

限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

船务有限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后续能否与债权人达成协议避免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2020 年 3 月 25 日，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申请对公

司进行重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

定书，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如果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还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4 月修订）》

14.3.1和 14.3.12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3、公司于 2020 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

告》，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9.82 亿元，且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条和 13.2.4条的规定，公



司股票将于 2020 年 4月 30 日停牌 1 天，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复牌恢复交易，并

将于 2020 年 5月 6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公司在自查中发现存在控股股东郭东泽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资金占用余额合计为 13.09 亿元。 

5、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在未履行相关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的情

况下，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的金额合计人民币 356,879.95 万元。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4 月 28日、4 月 2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

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5.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函查证是否存在如下重大事项： 

（一）经营管理情况：经自查，截至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公司全力落实上级疫情防控防治工作部署，精心组织确保经营管

理稳定。截至目前，公司已实现全面复航，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秩序正常，所处的

市场环境及行业政策也未发生重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核实，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

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

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近期



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亦不涉及近期的市场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4 月 28日、4 月 2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

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5.0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

际波动幅度较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 2020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

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9.82亿元，且公司 2019 年度财

务报告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和 13.2.4条的规定，公司股票

将于 2020年 4月 30日停牌 1天，于 2020年 5月 6日复牌恢复交易，并将于 2020

年 5月 6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冻结风险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东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 531,804,1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76%，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

股份为 486,491,9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72%；郭东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76,022,5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6%，其中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为 257,84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4%。郭东泽先生和郭东圣先

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807,826,7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4.32%，

目前上述股份已经全部处于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状态。 

（四）因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的风险 



截止本公告日，因控股股东郭东泽的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金额合计人

民币 356,879.95 万元。公司将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督促控股

股东制定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违规担保问题实际控制人如能有效解决，对公司

经营将带来积极影响；但前述问题如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对公司经营管理持续产

生负面影响。 

（五）子公司重整的风险 

公司的两家核心子公司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债权人申请司法重整，该等重整申请已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被泉州中院正式受理，两家子公司已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接管，目前重整

方案尚未制定，在重整期间，公司对两家子公司能否继续实施控制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六）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2020 年 3月 25 日，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申请对公司进

行重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定书，

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

果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还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

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

14.3.1和 14.3.12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30日 


